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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6              股票简称：钱江生化         编号：临 2022—022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企业国有土地及房屋收回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海宁紫薇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紫薇水务”或

“乙方”）2022 年 4 月 26 日与浙江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甲方”）签署《企业国有土地及房屋收回协议书》，由甲方有偿收回乙方位于

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兴路 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对该土地上的房屋予

以有偿收储（其中包含海宁上塘水务有限公司设施设备费用）。甲方补偿乙方各

项费用总计 551,556,264.00 元。（其中包含海宁上塘水务有限公司设施设备费

16,110,000.00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九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深度融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海宁市长安镇（高 

新区）规划和发展的要求，经浙江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海宁紫薇

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协商，由甲方有偿收回乙方位于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兴

路 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对该土地上的房屋予以有偿收储（其中包含海宁上

塘水务有限公司设施设备费用）。 

经委托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正泰联合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位于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兴路 1 号，现属于乙方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房屋、装修及相关附属物、设备等进行评估。根据浙众诚所评(2022)海字第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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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浙正评搬字(2022)第 013 号资产评估报告，双方协商签署

《企业国有土地及房屋收回协议书》，约定作如下补偿： 

1、甲方补偿乙方土地及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 531,101,868.00 元，工业土 

地及建筑（有证）奖励 13,243,237.00 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7,211,159.00 元，

上述三项补偿及补助总计金额为人民币 551,556,264.00 元。（其中包含海宁上 

塘水务有限公司设施设备费 16,110,000.00 元，由紫薇水务全权处置）。 

2、乙方自愿接受甲方对企业的异地迁建方案，有关迁建的相关意向和要求 

另行签订协议。 

（二）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企业国有

土地及房屋收回协议书>的议案》，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为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情况 

1、本次甲方收回的乙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坐落于海宁市长安镇

（高新区）新兴路 1号，共有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71,611平方米。其中： 

（1）不动产权证号：浙（2021）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0023860号，用途为工业

用地，面积 49,818 平方米；第 0031362 号，用途为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26,759 平方米；第 0017487 号，用途为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95,034 平方米；

另有置换预留（国有农用地）面积 64,020 平方米同步收回。 

（2）土地上房屋建筑面积总计为 10,021.69 平方米，其中证载面积    

8,995.42 平方米，非证载面积 1,026.27平方米，用途主要为工业厂房。 

2、交易标的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以及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及定价依据 

根据浙众诚所评(2022)海字第 03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采用成本法及比较 

法进行估价，价值时点为 2021年 6月 25日，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满足估

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价值为人民币 124,673,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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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正评搬字(2022)第 013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成本法及市场法对委

托评估的资产的搬迁费用和损失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6 月 25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406,428,768.00元。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评估值合计 531,101,868.00 元，同时获得工业土地及建

筑（有证）奖励 13,243,237.00 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7,211,159.00 元，总计

551,556,264.00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浙江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 海宁紫薇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一）乙方被收回土地房屋的基本情况 

甲方收回的乙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坐落于海宁市长安镇（高新

区）新兴路 1号，共有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71,611平方米。其中： 

1、不动产权证号：浙（2021）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0023860号，用途为工业

用地，面积 49,818 平方米；第 0031362 号，用途为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26,759 平方米；第 0017487 号，用途为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95,034 平方米；

另有置换预留（国有农用地）面积 64,020 平方米同步收回。 

2、土地上房屋建筑面积总计为 10,021.69 平方米，其中证载面积    

8,995.42 平方米，非证载面积 1,026.27平方米，用途主要为工业厂房。 

（二）补偿金额 

1、甲方需补偿乙方各项费用总计金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亿伍仟壹佰伍拾

伍万陆仟贰佰陆拾肆元整，¥：551,556,264.00 元,其中乙方补偿额：伍亿叁仟伍

佰肆拾肆万陆仟贰佰陆拾肆元整，¥：535,446,264.00 元,海宁上塘水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塘水务)补偿额壹仟陆佰壹拾壹万元整，¥：16,110,000.00 元。 

补偿内容包括工业及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用地补偿：107,939,588.00 元；房

屋建筑及装修补偿：16,733,512.00 元；构筑物及绿化、设备设施搬迁等补偿（详

见评估报告）：406,428,768.00 元，其中乙方 390,318,768.00元，海宁上塘水务

有限公司设施设备补偿费 16,110,000.00 元（由乙方全权处置）；工业土地及建

筑（有证）奖励：13,243,237.00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7,211,15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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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搬迁处置的设备设施所有权、处置权仍归乙方所有。 

（三）评估、签约和搬迁 

乙方选择海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名录库成员单位浙江众诚房地产

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浙江正泰联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房地产及资产评估

方，本次评估工作委托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浙江正泰联合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 

乙方自愿接受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对企业的异地迁建方案，有关

迁建的相关意向和要求另行签订协议。乙方应在供地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完成建

设，完成建设后三个月内搬迁完毕，并当即开展土壤调查，达到要求后一个月内

腾空上述被收回的土地和房屋交与甲方。 

乙方逾期搬迁腾空的，应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以补偿总额的每日万分之五

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则乙方还应支付甲方

相应赔偿金。 

（四）补偿金支付 

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第二条

约定的首笔补偿款贰亿贰仟万元整（¥：220,000,000.00 元）。 

甲方根据乙方迁建进展和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并通过专家评审（由生态

环境部门出具意见，结论为地块不需开展详细调查或修复,符合二类用地规划使

用要求的）或乙方经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后，地块需开展风险评估或修复，待土壤

修复完成并效果评估通过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补

偿款壹亿壹仟壹佰万元整（¥：111,000,000.00 元），剩余款项在乙方腾空房屋

及相关权证移交甲方，办妥收回和注销手续及所有资料移交并经双方确认后二十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乙方。 

甲方逾期支付的，应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五）其他 

1、本次收回涉及乙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修复，企业员工、债权债务及与

租赁企业等其他所有权利义务关系，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一切费用，甲方提

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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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应在被收回房屋腾空前一个月内向甲方移交被收回土地房屋的房地

产及不动产权证，由甲方统一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乙方应提供配

合。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企业土地收回及房屋收储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海宁市政策文件的

相关规定，紫薇水务将尽快落实新厂区建设用地，不会对其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本次事项对公司当年损益不产生影响，公司在收到补偿款后将根据相

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8日 

报备文件： 

1、九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2、《企业国有土地及房屋收回协议书》； 

3、浙众诚所评(2022)海字第 03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4、浙正评搬字(2022)第 013号资产评估报告。 

 

 


